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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打击贿赂犯罪一直是反腐败斗争一项重要和紧迫的工作。如何更好地将这项工作深入持久地

开展下去，还有一些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加以探讨。为此着重从贿赂罪法律规范的完备性、准确性以及

罚则三个方面对这一类犯罪提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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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频发的一些腐败案件中有相当比例属于贿

赂犯罪。如何有力地惩治这类犯罪，净化社会风气，规

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与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秩

序，就必须进一步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加以研究。本文正是从贿赂罪法律规范的角度，探

讨这类犯罪刑事立法随着司法实践检验所日益显露的

缺陷与不足，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贿赂罪法律规范的完备性问题

一部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要实现打击犯

罪、保护人民的目的，必然要求立法者把意欲刑事处罚

的行为规定完备，以防止由于立法的疏忽而导致打击

或保护的不力。那么，刑法对于贿赂犯罪的法律规范

是否已经完备了呢？笔者以为，司法实践中至少还缺

少如下两个方面的规范。

)’缺少向公司、企业人员介绍贿赂罪的法律规范

关于贿赂罪，刑法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三

种形式，即刑法第"+-条受贿罪、第"+$条行贿罪、第

"+,条单位受贿罪、第"$"条单位行贿罪、第"$!条介

绍贿赂罪等。这些规范属于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的

内容，但按照贿赂罪的特征，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

的第)."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条向公司、

企业人员行贿罪也应属于贿赂罪的规定，只是刑法规

范考虑到这些犯罪的主体及对象不同而将它们分列而

已。基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导致的社会经济生活客观情

况的变化，对于受贿罪的主体，我国立法经历了一个发

展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从)$,$年刑法立法后就开

始了，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以决定、补充规定对受

贿罪主体作出规定，直到)$$,年新刑法才分别将它们

规范出来。通过如上的这些法条来看，可以发现受贿

罪、单位受贿罪与行贿罪、单位行贿罪所在的这一章里

有介绍贿赂罪这一罪名，即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

情节严重也属犯罪。很显然，本罪侵犯的客体除侵犯

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外，还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

权，因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损害国家利益从中获

取利益的目的。那么，刑法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是

否可以置大量存在于公司、企业经济活动中向公司、企

业人员介绍贿赂且情节严重的行为于不顾呢？公司、

企业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介绍公司、

企业工作人员为业务对象非法牟利的行为，这些人就

是一般主体，虽其职位身份有所不问，但公司、企业人

员受贿与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之所以能够实现，离不

开这些人作为的中介。因此，这种行为也妨害了国家

对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活动，侵犯了公司、企

业及其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同样应得到刑法的规范，受到法律的严

惩。

!’有关性贿赂罪的法律规范

性贿赂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引起了不少

法律专家的兴趣，但争议却较大。其焦点有两个：性贿

赂的性质界定和立法制裁性贿赂的法律规范问题。很

显然，就目前的刑法规范来看，贿赂的内容局限于财

物，不包括对性贿赂这样的非财产性内容。但是我们

可以从大量的贿赂犯罪案件中看到，行贿犯罪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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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来愈多样化，尤其利用美色行贿的犯罪事实怵目惊

心，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给社会带来了很大危

害，而且性贿赂可以达到财物贿赂达不到的目的，一旦

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

会的特征。因此，对待性贿赂的认识不能简单等同于

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法律也不能由于刑法立法空

白而坐视这样的尴尬，应该尽快对这种犯罪加以立法。

相对于财产性内容的贿赂，性贿赂罪法律规范显

得难一些。一者不好界定，相应罚则不易规定；二者取

证难。笔者以为，可以单独设立“性贿赂罪”，将此罪区

别于财产性内容的贿赂罪，它的界定标准有两种情况，

一种即为给国家财产或企业、公司财产带来多大的损

失，如果行为人根本就没有给国家或企业、公司财产带

来损失，那么就只能视同为一般的男女生活作风问题，

即使性贿赂者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性虽然无法

量化，但是其对财产性利益的损害却是可以量化的。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性贿赂者不是为了财产性的不

正当利益，而是为了某种行为或机会，比如性贿赂者是

为了获得某个职位。虽然职位本身无法比照财产性内

容量化，但可以作出这样的界定：即性贿赂者只要通过

这样的途径获得了某个职位，性受贿者、性行贿者都应

受到刑法的制裁，且处罚的轻重可依职级作出区分。

理由是：党风党纪不容，行为人此举有悖于“德才兼备”

的党的干部原则，同时有害于社会风气，因此只有加大

惩处力度，才足以平民愤、正党风。才有助于实现社会

生活的良序化。

至于性贿赂罪的取证难，笔者以为即使财产性内

容的贿赂犯罪取证也难，原因是行贿者一旦达到了自

己的目的，很少有主动站出来指证的，司法实践中也是

靠检察机关缜密侦查，决不能因为取证难而放弃对这

种犯罪加以立法。实际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是，领导干

部与某位女性发生了性关系或者长期包养情妇，从而

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即使行为人属于两厢情愿，也不

能简单地认同为通奸，毕竟客观上造成了财产利益的

损失或者不适当地为行贿人提供了本不该提供的行为

或机会，只要有危害结果发生，就可以顺藤摸瓜，查出

相关证据，与财产内容的贿赂犯罪相似定罪。为了惩

治这种犯罪，不能采信性受贿者据理感情相悦的争辩，

否则就难以认定。

二、关于贿赂罪法律规范的确定性问题

刑法规范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一定的行为

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从而实现刑法的安

全价值，使人们可以根据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趋利避

害地设计自己的行为。目前，从贿赂罪法律规范的确

定性角度看，尚存在着如下的争议。

!"受贿罪法律规范中的“利益”与行贿罪法律规范

中“不正当利益”的关系

为了行文的方便，这里所指的受贿罪与行贿罪包

含不同犯罪主体的受贿罪与不同行贿对象的行贿罪，

由于它们法律规范的一致性，所以这里笼统称受贿罪

与行贿罪。受贿罪法律规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中的“利益”与行贿罪法律规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

的“不正当利益”是否构成对应关系呢？实践中尚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新刑法颁布以后，针对行贿罪法

律规范中的“不正当利益”，曾经争执比较激烈。从字

面上看，“不正当利益”至少是非法利益，但司法实践中

常常遇到始料未及的情况，即不正当利益如果单指非

法利益，则面太窄，而且非法之“法”的内涵与外延没有

准确界定，难以操作。另外，不正当手段所获得的合法

利益能否称作不正当利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作出了司法解释：“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

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

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

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

助或者方便条件”。可见，两院所作出的对“不正当利

益”的界定采用“性质说”和“手段说”，即性质属非法之

法，手段属违法手段，二者有其一就属于“不正当利

益”。除此之外，任何个人和单位再无权作出扩张解

释。实际生活中，如果不违反两院规定之法的规范，只

违反地方政府行政规章等低位阶法的规范，行为人即

使有行贿行为，也不能算作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

故意，从而也就不构成行贿罪。至此，行贿罪法律规范

中的“不正当利益”确立了标准。

受贿罪法律规范中的“利益”如果能够对应于行贿

罪法律规范中的“不正当利益”，标准即能够得到确定，

但若是作出了这种对应，即意味着行贿人如果为着合

法利益而予以财物或行为的，受贿人收受贿赂就不属

于受贿。显然在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不是这样认定

的。那么，这里所指的“利益”就既包括不正当利益，也

包括正当利益，即利益的性质在所不论，手段是“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手段必须是“非法”的。但倘若手段不

是非法的，利益也属正当的或合法利益，且行为人事先

并无收受财物的主观恶意，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如何认

定？比较典型的是，甲为上级领导干部，乙是甲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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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选拔干部中，乙得到了升迁，其实这与甲并非有

何关系，但乙认为自己的提拔重用与甲的帮助分不开，

因而在升迁后携带厚礼拜望甲，甲收受了礼物。对于

这种行为，乙算不算行贿？甲收礼能否视为受贿？可

见受贿罪法律规范中的“利益”还存在着不确定性。

!"如何界定“行贿”与“馈赠”

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

员财物的行为。在实践中，行贿行为多种多样，尤其是

一些巧妙伪装的行贿行为，是难以认定的，比如，行贿

人搞所谓的“感情投资”，他并不想立刻得到受贿人的

回报，其所谋取的只是一种“期待利益”，这种期待利益

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行贿人只要未表露出来，他的这种

投资心理就不易被认定，也就不能说明他有主观上的

故意，他完全可以说他的这种行为只是“馈赠”，不是

“行贿”。馈赠与行贿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其不附加任何

条件，但这种隐蔽的行贿也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所以在

认定上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常采用数额的标准来认定，

即认为馈赠数额不大，行贿数额较大。但具体是多少，

难以操作，而且数额的标准因种种复杂的情况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如地区、行为人的身份、行为人之间的关

系、生活水准等。因此为了不放纵犯罪，打击犯罪，应

该对隐蔽性强的行贿行为作出确定。

三、关于贿赂罪的处罚问题

一般而言，比较罪与罪之间轻重的标准，首先要看

两罪的最高刑：最高刑重的为重罪，最高刑轻的为轻

罪。其次，如果两罪最高刑相同，就再看最低刑：两罪

中最低刑重的为重罪，另一最低刑轻的则为轻罪。依

此标准，可以比较一下刑法第#$%条对公司、企业人员

受贿罪的处罚“数额较大的，处&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数额巨大的，处&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

收财产”与第#$’条对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处罚

“数额较大的，处%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

大的，处%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

法第%)$条对受贿罪的处罚，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并处

没收财产”与第%*(条行贿罪的处罚法定最高刑为“#(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刑法第%)+条对单位受贿罪的处罚“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与第%*%条对单位行贿

罪处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由此不难看出，除了单位受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

处罚相对合外，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处罚要严于向

公司、企业行贿罪，受贿罪的处罚更大大严于行贿罪。

法律作出这样规定的着眼点在于：对于国家工作人员

以及其他职务人员的从严要求；鼓励行贿人指证；社会

风气的认同，行贿也是迫不得已。

诚然，法律考虑到受贿人与行贿人不同的地位而

严厉惩罚受贿人，但是在许多贿赂罪案件中，受贿人之

所以成了受贿人，与行贿人不择手段迫使受贿人屡屡

就范有着密切的关系。刑法对于受贿罪规定了两种基

本表现形式：一种是索贿，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

他人财物；一种是收受贿赂，即行贿人主动送贿赂，受

贿人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为条件。

随着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打击贿赂犯罪力

度的不断加大，在实践中，前一种形式的索贿相对少

见，而大量的贿赂罪案件中，倒是行贿人行贿手段恶

劣，情节严重，腐蚀性大。往往是从送金钱、电器、首饰

发展到送股票、汽车、别墅、包办出国旅游、利用美色或

花巨资雇佣妓女将党政干部拉下水，藉此谋取不正当

利益。这就说明行贿人的主观恶意性及危害程度、社

会影响都是相当大的。受贿人最终倒在他们脚下，固

然主要是自身意志薄弱有关，但行贿人这种外因也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行贿人打击过轻、过宽，就

会影响惩治贿赂犯罪。至于司法机关鼓励行贿人站出

来指证，在实践中，由于受贿人与行贿人利益上的共同

一体性，行贿人一旦达到了自己用较小利益换取较大

利益的目的，他们往往也不愿出来指证，并深知毕竟法

律对行贿人也是要作出处罚的。所以贿赂罪大量证据

还是需要检察机关去侦查。因为只有那些被索贿且没

有获得预期利益的行贿人，才有站出来交待行贿行为

的可能。也正如前面所述及的那样，行贿也并不都是

行贿人迫不得已，有的行贿人为了使自己后续的犯罪

行为能得逞，往往是非常主动的，典型的如厦门赖昌星

特大走私行贿案。从这些意义上说，行贿是受贿的源

头，如果能堵住行贿，就能够更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

发生。因此，严惩受贿人同样要严惩行贿人，行贿罪的

处罚标准应等同于受贿罪的处罚标准，按数额大小分

类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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